
指導單位：臺灣藝術教育館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桃園市西門國小

協辦單位：桃園市新明國中、桃園市大成國小、

桃園市新勢國小、桃園市忠貞國小、

桃園市內壢國中、桃園市中興國中、

桃園市大成國中、桃園市平鎮國中、

桃園市大園國中、桃園市福豐國中、

桃園市南崁高中、桃園市武陵高中

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領隊會議



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領隊會議流程



比賽日期：113年11月8日(星期五) 

比賽地點：桃園市客家文化館演藝廳

比賽項目：國小組、國中組、高中職組、教師組

參賽統計



比賽日期：113年11月8日(星期五) 

比賽地點：桃園市客家文化館演藝廳

比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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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組休息區

1.假日廣場會搭設帳棚，擺設65張紅色塑膠椅並編號。
2.參賽隊伍依參賽者名冊編號依序入座。
3.工作人員檢錄參賽者身分、蓋檢錄章。



演藝廳入口



演藝廳大廳

報告區

(演藝廳內大門入口處

1.受理報到、收取參賽者名冊。

2.由各隊代表、領隊拿證件換取

攝影證，不同意他人錄影學校，

於報到時告知。

3.西門國小傳真: (03)3347248

4.凡未於現場領取評表者，請於

賽程期間，自行至比賽會場報到

處領取，逾期不予受理。



演藝廳大廳

面對報到處左側：

設有比賽注意事項、比賽規則

面對報到處右側：

設有背板及比賽成績公告欄



進場動線 (雨天版退場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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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預備區

(舞台左側後台)

參賽人員進場動線

第二預備區

(舞台左側斜坡)



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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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廳舞台動線



參賽人員退場動線



參賽人員退場動線



離場方向(演藝廳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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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場動線(晴天版)



退場動線(雨天版)



演藝廳座位配置圖



比賽注意事項

比賽出場順序 & 報到時間

參賽者應主動了解賽程進行之情形，輪到該參賽者(團隊)

出場，經大會唱名3次(每次間隔十秒鐘)仍未進場演出，視同

棄權。

報到時間上午場次為9:00至9:30，下午場次為12:30至

13:00，未完成報到者可於唱名前補辦報到手續，但因未完

成報到手續，以致喪失比賽相關權益者，由參賽者 (團隊)自

行負責。



團體組規定

參賽人數與身分規定

(一)演唱形式為合唱，每隊可設指揮1人及伴奏若干人，也可
無須伴奏。

(二)各隊舞臺上全員人數以不少於10人，不多於65人為限，
並得增報3人為候補人員，每超過或不足1人扣總平均分
數1分。其中指揮、鋼琴伴奏及翻譜人員可不限身分各1
人；換曲時可換伴奏。其餘演出人員均須由參賽學生(教
師組為參賽教師)擔任，否則將扣總平均分數0.5分。



團體組規定

報名&演唱曲目規定

(三 )團體賽每類之各組別每校只得各報名1隊。

( 四 )原住民語系類與東南亞語系類需演唱自選曲
二首(無需演唱指定曲)，自選曲二首由參賽者
自行決定。

(五)閩南語系類、客家語系類需演唱指定曲及自選
曲各一首，指定曲由本會指定曲目中自行選定
一首演唱，自選曲一首由參賽隊伍自行決定。



團體組規定

演出時間規定

(六)所演唱歌曲之歌詞需以參加組別之語言演唱，

以開始發音為計時起點，演出時間總長不得超

過10分鐘(含所有器材、物品、人員撤離舞臺

時間)，違反演出時間規定者， 逾時每分鐘扣

除總平均分數0.5分，不滿1分鐘以1分鐘計，

以此類推。
所有器材、物品、人員撤離舞台退
場線時，即演出時間計時結束。



團體組規定

伴奏規定 & 鼓勵運用表演元素

(七)大會僅提供鋼琴，若因歌曲特殊需要，得以自行

錄製音樂及自備播放器材或樂器伴奏，但主辦單

位不提供電源及播放設備。

(八)為鼓勵參賽者運用表演元素，演出時可以不使用

合唱臺，並增加舞蹈、戲劇元素，均不予扣分。



團體組規定

參賽者名冊身分一致

凡參賽團隊所屬師生均需與參賽者名冊身分一

致。若參賽者名冊未蓋用關防或內容有待補正者

，應於比賽成績公布前補正，否則該團體之比賽

成績不予計分（為顧及時效，可以傳真代替，遇

假日至遲應於第一個上班日完成補正）。



比賽注意事項

指定曲應依規定版本演唱及演奏

本會規定之指定曲應依規定版本演唱及演奏，不得擅自

更改，如舉發經評審委員查證屬實，由個別評審委員視情

節酌予扣分，另參賽者毋需再提供大會自選曲曲譜。指定

曲若有補充規定、說明或勘誤，一律公布於網站，參賽者

需隨時上網參閱，若因未隨時上網參閱而有影響成績者，

由參賽者自行負責。惟參賽者若依上開補充、說明或勘誤

前公告之指定曲演出者，均不予扣分。



比賽注意事項

抗議事項處理方式

參賽團體應服從本會的評判，如有意見或

申訴事項，須由指導老師以書面提出；抗議事

項，以比賽規則、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

並需於各項比賽成績公布後一小時內為之，逾

時不予受理。



比賽注意事項

錄音、錄影規定

比賽中會場開放參賽者自行錄音、錄影（錄製人員請攜

帶身分證明文件至報到處換取攝影證），並應遵守著作權

法規定，若有違反規定者，應負法律責任。如參賽者反對

大會外之他人錄音錄影，請於報到時向大會申明，俾便於

播報注意事項時特別宣布。並禁止使用閃光燈拍照，不得

任意干擾演唱者，賽前請自行檢查相關錄影錄音設備，如

因設備故障無法錄音錄影，本會不提供相關攝影檔案。



其他注意事項

指導老師&參賽隊伍注意事項

同一指導老師不得重複指導兩個以上之參賽團

隊，但可跨不同比賽項目指導不同參賽團隊。



場地器材


